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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仲初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赖德源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天达

先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676,837,229.11 2,473,696,974.13 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81,233,071.12

1,884,284,

374.95

10.4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54,560,

361.13

-1.82% 1,360,490,511.69 -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2,087,290.68 2.88% 235,489,514.39 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0,176,447.57 2.98% 225,197,439.46 1.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45,181,761.73 -52.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00% 0.76 2.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00% 0.76 2.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8% -0.40% 11.84% -1.87%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309,120,000

公司报告期末至季度报告披露日股本是否因发行新股、增发、配股、股权激励行权、回购等原因发生

变化且影响所有者权益金额

□ 是 √ 否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99,714.92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911,199.5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61,00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9,743,246.46 理财产品收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4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17,021.0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60,463.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80,213.24

合计 10,292,074.9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增值税退税收入 37,781,180.47

增值税退税收入系公司根据国务院"国发[2000]18号"《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及"国发[2011]4号"《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

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的规定，报告期内应收到的自行开发软件销售

增值税退税收入，由于该收入预计可以持续获得，故将不作为非经常性损益。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306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仲初 境内自然人 63.00%

194,745,

600

146,059,

200

无 0

焦梅荣 境内自然人 4.17%

12,900,

240

0 无 0

北京业勤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7%

12,272,

000

0 无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科讯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46% 7,600,000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改革动力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5% 6,016,661 0 无 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4% 6,003,600 0 无 0

陈国强 境内自然人 0.91% 2,824,751 0 无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天益价值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0% 2,789,919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创新

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3% 2,560,900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城镇发

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5% 2,328,997 0 无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李仲初 48,686,400 人民币普通股 48,686,400

焦梅荣 12,900,240 人民币普通股 12,900,240

北京业勤投资有限公司 12,27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72,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科讯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7,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6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改革动力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6,016,661 人民币普通股 6,016,661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003,6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3,600

陈国强 2,824,751 人民币普通股 2,824,75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益价值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789,919 人民币普通股 2,789,91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创新驱动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60,900 人民币普通股 2,560,9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城镇发展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2,328,997 人民币普通股 2,328,99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股东焦梅荣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李仲初之岳母，李仲初持有本

公司63%的股份，焦梅荣持有本公司4.17%的股份。 与有限售条件

的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

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票据本期比期初下降35.16%，主要系下属子公司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应收票据本期

兑现所致；

2.�预付账款本期比期初增长258.87%，主要系预付浩华管理顾问（亚太）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款所致；

3.�持有待售资产本期比期初增长86.05%，主要系下属子公司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处置海南

房产尚未完成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本期比期初下降35.76%，主要系持有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5.�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本期比期初下降63.9%，主要系本公司对参股公司SNAPSHOT公司增加投资

后，调整为长期股权投资所致；

6.�长期股权投资本期比期初增长193.03%，主要系本期新增对SNAPSHOT公司以及GALASYS公

司、浩华管理顾问（亚太）有限公司的投资所致；

7.�开发支出本期比期初增长100%，主要系下属子公司万达控股有限公司发生的研发支出所致；

8.�长期待摊费用本期比期初增长100%，主要系公司下属子公司南京银石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及

万达控股有限公司装修办公室发生的费用所致；

9.�其他非流动资产本期比期初下降64.95%，主要系下属子公司杭州西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购买的

房产转为固定资产所致；

10.�短期借款本期比期初增长317.72%，主要系公司子公司石基（香港）有限公司以银行存款质押向

STANDARD� CHARTERED� (HONG� KONG)LIMITED贷款700万欧元所致；

11.�应交税费本期比期初下降62.39%，主要系本期缴纳上年期末应交企业所得税所致；

12.�其他综合收益本期比期初下降86.37%，主要系外汇汇率变动所致。

利润表项目：

1.�财务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下降42.26%，主要系本期收到的银行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所

致；

2.�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118.23%，主要系本期会计估计变更，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提高

所致；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本期比上年同期下降100%，主要系上年同期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而本期未发生所致；

4.�营业外支出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40.25%，主要系本期比上年同期处置固定资产较多所致；

5.�少数股东损益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39.11%，主要系控股子公司利润增长致少数股东损益增加所

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1.�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70.25%，主要系本期较上年同期收到的利

息收入较多所致；

2.�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140.33%，主要系本期收回的理财产品比上年同期较多

所致；

3.�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本期比上年同期下降74.16%，主要系本

期比上年同期处置的资产较少所致；

4.�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100%，主要系本期收到大连信开投资有限

公司归还借款1500万所致；

5.�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下降35.48%，主要系本期购

置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所致；

6.�投资支付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47.56%，主要系本期新增对SNAPSHOT公司以及

GALASYS公司、科传计算机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的投资所致；

7.�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本期比上年同期下降65.9%，主要系本期新收购公司

所支付转让款较上年同期较少所致；

8.�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980.82%，主要系公司子公司石基（香港）有限公司以

银行存款质押向STANDARD� CHARTERED� (HONG� KONG)LIMITED贷款700万欧元所致；

9.�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226.58%，主要系本期归还部分短期借款所致；

10.�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284.09%，主要系本期支付少数

股东增加所致；

11.�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98.99%，主要系收回的理财产品较上年同期较

多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全资子公司参股SnapShot� GmbH� 26.33%股权

2015年3月11日，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石基 （香港）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石基 （香港）” ）与

SnapShot�公司签署《投资与股权收购协议》，石基香港拟分步分阶段对SnapShot公司进行投资并购买

其新发行的股份。石基香港第一阶段投资拟以5,869.85万元认购SnapShot公司发行的21,519股，持股比

例为26.33%；报告期内，石基（香港）已完成持有SnapShot公司38.83%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

收购使用石基（香港）自有资金，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2015年3月13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参股 SnapShot� GmbH公司股权的公告》

（2015-07）。

2、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参股Galasys� PLC公司20%股权

2015年4月10日， 石基（香港） 与Galasys� PLC公司及其原股东达成一致意见以自有资金合计4,

213.96万元购买原股东持有股票及认购新发行股票合计持有15,311,340�股， 约占Galasys公司新发行

股票后20%的股份。 报告期内，石基（香港）已完成持有Galasys� PLC公司20%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本次收购使用石基（香港）自有资金，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201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15年4月1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股Galasys� PLC公司20%股权的公告》（2015-16）。

3、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10,000万元设立银石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北海石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海石基” ）投资10,000万元在北海设

立其全资子公司银石科技有限公司，报告期内银石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登记注册的工商审批手续。 本次

投资使用北海石基自有资金，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5年

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15年6月1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银石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2015-26）。

4、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收购万达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

2015年7月1日，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石基（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基（香港）” ）与万达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控股” ）四位股东签署《万达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份买卖协议》，以现金方式共计

7500万元人民币购买万达控股合计100%股权。 2015年9月9日，石基（香港）办理完成万达控股100%股

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收购使用石基（香港）自有资金，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本

次投资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5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2015年7月3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签署<万达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份买卖协议

>及相关事项的公告》(2015-31) 及2015年9月1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公司全资子公司石基（香港）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万达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2015-38）。

5、公司与北京泰能软件有限公司签署《石基信息-泰能软件技术合作协议》

2015年7月2日，公司与北京泰能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能软件” ）签署《石基信息-泰能软件

技术合作协议》，拟就购买泰能软件相关产品、畅联渠道的连接及其他多个方面进行合作，总合作费用不

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本次合作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15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15年7月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拟签署<石基信息-泰能软件技术合作协议>的公告》

（2015-32）。

6、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科传计算机科技控股有限公司30%股权

2014年12月22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焦点信息技术（香港）有限公司与科传计算机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科传控股” ）五位股东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拟以8,174.7万元收购五位股东持有的科

传控股合计30%股权。 2015年7月6日，石基（香港）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本

次收购使用的是公司自有资金，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该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

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2014年12月23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签署@科传<扑慊萍伎毓捎邢薰局扇ㄗ每蚣苄锧及相>厥孪畹

墓妗罚?014-71）及2015年7月8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公司全资子公司关于收购科传计算机科技控股有限公司30%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2015-33）。

7、公司向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

公司于2014年9月25日就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认购相关事宜与淘宝（中国）软件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淘宝（中国）软件” ）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2014年10月

15日经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引入淘宝（中国）软件

作为公司战略投资者。 详见公司2014年9月2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全部公告文件。

2015年9月10日，综合考虑公司的实际状况和资本市场情况，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15年第八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对公司原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及预案进行的修订、补充和细化，不构成对原方案的调

整。详见2015年9月1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修订和补充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公告》（2015-43）。

2015年9月2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

核并宣布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

件。详见2015年9月2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北京中长石基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2015-53）。

8、公司全资子公司石基（香港）有限公司收购浩华管理顾问（亚太）有限公司75%股权

2015年9月16日，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石基（香港）有限公司与浩华管理顾问（亚太）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浩华” ）股东SEXTANT� INVESTMENTS� LIMITED签署《浩华管理顾问（亚太）有限公司75%

已发行股本的买卖协议》， 石基 （香港） 拟以现金方式共计 1,000万美元购买 SEXTANT�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的浩华75%股权。 本次交易使用子公司自有资金，不构成关联交易，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5年

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15年9月1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公司全资子公司石基（香港）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浩华管理顾问（亚太）有限公司75%

已发行股本的买卖协议及相关事项的公告》(2015-51)。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全资子公司参股SnapShot�

GmbH�26.33%股权

2015年03月13日

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参股

SnapShot�GmbH公司股权的公告》（2015-07）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参股Galasys�PLC

公司20%股权

2015年04月14日

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股Galasys�

PLC公司20%股权的公告》（2015-16）

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10,000万元

设立银石科技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10日

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

银石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2015-26）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收购万达控股有限

公司100%股权

2015年07月03日

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签署<万达控股有限公司的

股份买卖协议>及相关事项的公告》（2015-31）

2015年09月11日

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公司全资子公司石基（香港）有

限公司关于收购万达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的公告》（2015-38）

公司与北京泰能软件有限公司签署

《石基信息-泰能软件技术合作协议》

2015年07月03日

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签署<石基信息-泰能软

件技术合作协议>的公告》（2015-32）

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科传计算机科技

控股有限公司30%股权

2014年12月23日

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签署<科传计算机科技控

股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及相关事项的公告》

（2014-71）

2015年5月14日

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签署<科传计算机科技控股

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交易进展公告》

（2015-22）

2015年07月08日

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公司全资子公司关于收购科传

计算机科技控股有限公司30%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

公告》（2015-33）

公司向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份事项

2014年09月29日

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2014-56）

2015年09月12日

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修订和补充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公

告》（2015-43）

2015年09月25日

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

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

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2015-53）

公司全资子公司石基（香港）有限公司

收购浩华管理顾问（亚太）有限公司

75%股权

2015年09月17日

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公司全资子公司石基（香港）有

限公司关于签署浩华管理顾问（亚太）有限公司75%已发

行股本的买卖协议及相关事项的公告》（2015-51）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公司董事长、控

股股东李仲初

先生

如由于中电器件位于北京市海淀

区复兴路甲65号的房产以及北京

市朝阳区新源街18号楼院的土地

和房产权属证明在预期办理期限

内未能办理完毕，或由于与上述

房产相关的任何潜在债权债务关

系或任何形式的纠纷在本次交易

完成后对中电器件或石基信息造

成任何损失，本人愿意以现金补偿

的方式承担补偿责任。

2014年

04月29日

长期

截至2015年9月30日，

中电器件位于北京市

海淀区复兴路甲65号

的房产已不存在瑕疵

或潜在纠纷，其余相关

土地及房产损失事项

未有发生，承诺方严格

遵守承诺但无需承担

经济补偿责任。

公司董事长、控

股股东李仲初

先生

如未来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

司或其子公司中国电子器件工业

海南有限公司因香港精密模具有

限公司（KINGSWELL�MOULDS�

LIMITED）投资主体登记与境外

公司股东登记不一致受到行政处

罚或其他损失，本人愿意以现金补

偿的方式承担补偿责任。

2014年

04月29日

长期

截至2015年9月30日，

损失事项未有发生，承

诺方严格遵守承诺但

无需承担经济补偿责

任。

公司董事长、控

股股东李仲初

先生

如深圳京宝实业有限公司需承担

任何形式的负债/或有负债，对中

电器件或石基信息造成损失，本

人愿意以现金补偿的方式承担补

偿责任。

2014年

04月29日

长期

截至2015年9月30日，

损失事项未有发生，承

诺方严格遵守承诺但

无需承担经济补偿责

任。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发行前股东、公

司董事长、控股

股东李仲初先

生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三十六个

月后，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其后一年转让

不超过50%的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2007年

08月13日

长期

截至2015年9月30日，

股东李仲初信守承诺，

没有转让或委托他人

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没有由公司回购

该股份。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本公司主要股

东以及作为股

东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

员

承诺将不会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

公司相同、相似的业务，也不在与

本公司有相同、相似业务的其他

企业任职。

2007年

08月13日

长期

截止2015年9月30日，

承诺方严格遵守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如

有）

无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0.00% 至 3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38,204.75 至 49,666.18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8,204.7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无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证券简称

证券代

码

上市地点

交易价格

（万元）

持股数量

（股）

期末持股比

例（%）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科目

核算

股份来源

科传股份 430371

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

系统

8174.7 — 30%

2,497,

445.71

长期股权

投资

购买

Galasys�

PLC

—

伦敦证券交

易所AIM市

场

4,213.96

15,311,

340

20%

4,197,

006.41

长期股权

投资

购买

√ 适用 □ 不适用

注：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石基（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科传计算机科技控股有限公司900,000股，持股比

例为30%，科传计算机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为广州市科传计算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科传股份” ）控

股股东，科传股份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上市公司，证券代码430371，上市公司间接持有科传股

份股权。

证券代码：002153� � � � � � � � � �证券简称：石基信息 编号：2015-57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2015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

的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21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10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6名，实到董事6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5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 6�票同意、 0� �票反对、 0�票弃权；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2015-59）刊登于2015年10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5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2015年10月29日的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石基（香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结合公司发展情况及资金使用情况综合考虑，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及未来长远规划,公司拟在未

来三年仍以自有资金向石基（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基（香港）” ）增资总额不超过4亿元人民

币。 增资完成后，石基（香港）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

表决结果： 6�票同意、 0� �票反对、 0�票弃权；

关于本次增资事宜详见2015年10月2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向全资子公司石基（香港）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2015-60）。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53� � � � � � � � � �证券简称：石基信息 编号：2015-58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5年10

月29日在公司复兴路办公室14层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10月21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

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规

定，具有法律效力，其决议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 3�票同意、 0� �票反对、 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对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发表如下审核意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北

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客观、准确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2015-59）刊登于2015年10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5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2015年10月29日

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石基（香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结合公司发展情况及资金使用情况综合考虑，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及未来长远规划,公司拟在未

来三年仍以自有资金向石基（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基（香港）” ）增资总额不超过4亿元人民

币。 增资完成后，石基（香港）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

表决结果： 3�票同意、 0� �票反对、 0�票弃权；

关于本次增资事宜详见2015年10月2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向全资子公司石基（香港）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2015-60）。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53� � � � � � � � � �证券简称：石基信息 编号：2015-60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

石基（香港）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经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第五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对公司全资子公司石基（香港）有限公司（原焦点信息技术（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石基（香港）” ）在未来三年以自有资金向石基（香港）增资总额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详见2014年12

月2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

资暨对外投资的公告》（2014-72）。

现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在未来三年仍以自有资金向石

基（香港）增资总额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本次投资仍属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构

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一、本次增资概述

结合公司发展情况及资金使用情况综合考虑，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及未来长远规划,公司拟在未

来三年仍以自有资金向石基（香港）增资总额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石基（香港）仍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 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

二、增资主体介绍

石基（香港）有限公司，原名为焦点信息技术（香港）有限公司，于2007年10月17日在中国香港成

立，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3,500万元港币。 主要从事酒店及餐饮信息管理系统经营或相关投

资业务。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222,151,

481.66元， 净资产147,921,968.96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127,391,354.21元， 净利润34,569,983.55

元；根据公司未经审计财务报表，截至2015年9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573,062,170.27元，净资产184,

937,192.06元，2015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03,484,579.83元，净利润38,803,654.52元。

三、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在公司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本次增资是为了适时扩大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规模，拓展香港市场，寻找

海外业务拓展或合作机会，为公司下一步资产并购做准备。 本次增资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产生影响，符合公司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7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

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张泽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陈宗福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3,489,558,418.21 3,628,821,084.18 -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887,842,653.06 2,865,184,766.34 0.7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68,045,199.08 -403,169,459.09 -16.0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446,063,030.42 2,738,827,740.06 -1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8,017,890.56 97,872,477.27 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783,272.72 45,171,489.53 47.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39 3.55 减少0.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803972 0.07792394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803972 0.07792394 0.1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7,369.82 -177,953.3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

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3,649,400.00 8,132,027.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

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

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

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

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

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

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145,119.32 460,910.6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

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9,012,456.62 26,419,163.66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

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

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

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2,021,650.03 1,818,136.6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1,936,616.07 -5,420,675.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089.81 3,008.20

合计 11,560,491.25 31,234,617.84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

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4,73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

570,712,

740

45.4389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33,629,

081

2.6775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17,168,

500

1.3669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方大数据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871,434 0.5471 0 未知 其他

NOMURA���

SINGAPORE�

LIMITED

4,262,206 0.3393 0 未知 境外法人

阿波罗（中国）有限公

司

4,209,075 0.3351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张友明 3,250,000 0.258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

行－易方达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3,084,400 0.2456 0 未知 其他

广发基金－农业银

行－广发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084,400 0.2456 0 未知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

银行－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084,400 0.2456 0 未知 其他

南方基金－农业银

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084,400 0.2456 0 未知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

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084,400 0.2456 0 未知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银

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084,400 0.2456 0 未知 其他

博时基金－农业银

行－博时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084,400 0.2456 0 未知 其他

大成基金－农业银

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084,400 0.2456 0 未知 其他

银华基金－农业银

行－银华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084,400 0.2456 0 未知 其他

华夏基金－农业银

行－华夏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084,400 0.2456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570,712,740 人民币普通股 570,712,74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3,629,081 人民币普通股 33,629,081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7,168,5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68,5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

大数据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871,434 人民币普通股 6,871,434

NOMURA���SINGAPORE�

LIMITED

4,262,206 境内上市外资股 4,262,206

阿波罗（中国）有限公司 4,209,075 人民币普通股 4,209,075

张友明 3,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50,0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08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084,4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08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084,4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08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084,4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08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084,4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08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084,4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08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084,4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08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084,4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08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084,4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08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084,4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08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084,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

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会计科目

期末余额或年初至

报告期期末金额

期初余额或上年年初

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增减变动额

增减变动率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00,081,111.49 1,271,531,760.68

-771,450,

649.19

-60.67

主要系本公司短期投

资增加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50,366,173.08 0.00 50,366,173.08

主要系本公司基金投

资所致

应收票据 24,583,480.26 42,495,992.54 -17,912,512.28 -42.15

主要系本公司销售货

款到期承兑所致

应收账款 851,121,214.87 565,142,170.92 285,979,043.95 50.60

主要系本公司销售货

款尚未结算所致

预付款项 47,419,277.22 25,292,946.20 22,126,331.02 87.48

主要系本公司金融产

业采购原材料增加所

致

应收利息 6,070,220.05 4,480,393.05 1,589,827.00 35.48

主要系本公司委托贷

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40,471,511.19 25,650,667.32 14,820,843.87 57.78

主要系本公司投标保

证金等增加所致

长期应收款 26,000,000.00 0.00 26,000,000.00

主要系本公司无线集

群长期工程业务所致

在建工程 77,234,393.01 50,181,946.76 27,052,446.25 53.91

主要系杭州东方通信

城有限公司三期项目

投入增加所致

开发支出 21,255,980.47 5,202,824.86 16,053,155.61 308.55

主要系本公司开发投

入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59,038,570.00 35,622,793.00 23,415,777.00 65.73

主要系本公司采购货

款尚未到期承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4,702,158.02 80,581,996.13 -35,879,838.11 -44.53

主要系本公司支付上

年职工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 11,071,705.66 66,072,589.34 -55,000,883.68 -83.24

主要系本公司支付上

年税费所致

其他应付款 82,183,668.73 157,252,098.83 -75,068,430.10 -47.74

主要系本公司支付子

公司杭州东信移动电

话有限公司少数股权

投资款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13,854,158.20 10,411,150.22 3,443,007.98 33.07

主要系本公司增值税

应纳税额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承诺未来不为激励对象依股权激励计划获取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

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该承诺事项截至本报告期

末仍在履行中，承诺期限截止至股权激励行权结束。

控股股东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2015年年内不减持所持有的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 该承诺事项截至本报告期末仍在履行中。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

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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